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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
	申請類別
	國內/海外
	校名
	教師姓名
	機構名稱
	研習主題
	執行期間
(年/月/日)
	注意事項

	程序五：教師深度實務研習
	□海外深度實務研習
(不包括大陸、港澳)
	虎科大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1. 參與人數：15-20人(開放辦理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名額供他校教師參加)。
2. 辦理週數：3-4週(1週採5日計算)。
3. 研習課程設計：連續性。
4. 研習辦理地點：以新南向國家為優先，包含印尼、越南、寮國、汶萊、泰國、緬甸、菲律賓、柬埔寨、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爾、不丹、斯里蘭卡、紐西蘭及澳洲等18國。
5. 辦理原則：
(1) 海外深度實務研習應以掌握國外產業界發展趨勢為目的。
(2) 主辦學校應邀請國外學研機構或產業，聚焦特定產業領域議題或發展趨勢規劃辦理研習活動。
(3) 主辦學校自行遴選研習教師並負責研習課程品質與成效管考事宜。
6. 經費補助：依實際參與深度實務研習教師數為基準，每位教師至多補助新台幣四十萬元。
7. 教育部對各校之補助基準：
(1) 每校至多申請辦理一個國家，兩個場次，同一個主題。
(2) 同一海外研習國家每年至多核定五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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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類別
	國內/海外
	校名
	教師姓名
	機構名稱
	研習主題
	執行期間
(年/月/日)
	注意事項

	程序五：教師深度實務研習
	□國內深度實務研習
(本校自辦)
	虎科大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1. 參與人數：視活動辦理需求，建議以3~5人以上互動式團體為主。
2. 辦理週數：2~4週(1週採5日計算)。
3. 研習課程設計：連續性或分階段。
4. 辦理原則：
(1) 依教師專業或技術有關領域，邀請合作機構、相關職業團體或產業，共同規劃及辦理產業研習。
(2) 其深度實務研習課程規畫應可有助於深入探討產業實務內涵，並以組成互動式團隊進行深入研習探討。
(3) 主辦學校自行遴選研習教師並負責研習課程品質與成效管理事宜。
5. 經費補助：本校補助上限為4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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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跨校深度實務研習
	虎科大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1. 參與人數：20-30人(開放辦理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名額供他校教師參加)。
2. 辦理週數：2-4週(1週採5日計算)。
3. 研習課程設計：連續性或分階段。
4. 辦理原則：
(1) 依教師專業或技術有關領域，邀請合作機構、相關職業團體或產業，共同規劃及辦理產業研習。
(2) 其深度實務研習課程規畫應可有助於深入探討產業實務內涵，並以組成互動式團隊進行深入研習探討。
(3) 主辦學校自行遴選研習教師並負責研習課程品質與成效管理事宜。
5. 經費補助：每場補助上限50萬元，每校至多得申請辦理5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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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第二階段師生實務增能計畫
申請單位：
	申請類別
	國內/海外
	教師姓名
	機構名稱
(以業界機構為主)
	深耕主題
	執行期間
(年/月/日)
	注意事項

	程序六：教師深耕服務
	□海外深耕服務
(不包括大陸、港澳)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1. 人數規範：每校最多3位。
2. 辦理時間：為期3個月以上。
3. 深耕辦理地點：以新南向國家為優先，包含印尼、越南、寮國、汶萊、泰國、緬甸、菲律賓、柬埔寨、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爾、不丹、斯里蘭卡、紐西蘭及澳洲等18國。
4. 辦理依據：依技專校院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辦法設推動委員會及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之作業規定，排定教師研習或深耕期程，薦送教師至產業之實地服務研究。
5. 深耕權利保障：
(1) 深耕期間，學校應保留職務、支付薪給、給予公假，並事先與教師簽訂契約書，約定深耕服務或研究起訖年月日、服務義務、違反規定應償還費用之條件、核計基準及強制執行等事項。
(2) 學校應與教師深耕服務之合作機構或產業簽訂契約書，明定教師服務或研究期間之權利義務、智慧財產權或研發成果歸屬等事項。
6. 辦理形式：為使教師與業界建立長期互動模式並深耕產業，除學校與合作機構或產業簽定之契約書另有規定之外，教師應依研習服務機構之工作期間確實到勤。
7. 經費補助：每位教師補助上限50萬元。
8. 其他：
(1) 合作機構：須以業界機構為主。
(2) 若申請人數踴躍，將以產學合作計畫案之金額及其他績效列為評比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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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深耕服務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1. 人數規範：本校得申請人數目前預計6位。
2. 辦理時間：半年。
(1) 上學期執行期間：07/01~01/31。
(2) 下學期執行期間：02/01~07/31。
3. 辦理依據：依技專校院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辦法設推動委員會及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之作業規定，排定教師研習或深耕期程，薦送教師至產業之實地服務研究。
4. 深耕權利保障：
(1) 深耕期間，學校應保留職務、支付薪給、給予公假，並事先與教師簽訂契約書，約定深耕服務或研究起訖年月日、服務義務、違反規定應償還費用之條件、核計基準及強制執行等事項。
(2) 學校應與教師深耕服務之合作機構或產業簽訂契約書，明定教師服務或研究期間之權利義務、智慧財產權或研發成果歸屬等事項。
5. 辦理形式：為使教師與業界建立長期互動模式並深耕產業，除學校與合作機構或產業簽定之契約書另有規定之外，教師應依研習服務機構之工作期間確實到勤。
6. 經費補助：本校得以補助總額為90萬元，依實際排定代課鐘點費之情況做調整。
7. 其他：
(1) 合作機構：須以業界機構為主。
(2) 若申請人數踴躍，將以產學合作計畫案之金額及其他績效列為評比指標。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共     人
	



